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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利
律
師
認
爲
三
臣
夫
人J
敦
衝
募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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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之
談
/
•
小
能
作
爲
原
吿
灰
剤
龜
奪

2  

方
之
證
源
，
而
稱
外
人
不
可
干
涉
夫
«
 "

間
之
一

退
堂
時
麥
化
連
法
官

5|;
彼一

盟
侵
繼
繡
審
飢
此
案
時
。
以
唐
面
判
駅
 

此
問
題
- 

• 

彼
吿
方
之
父
親
，
卑
時
省
烈
頓
型
 

茵
陳
名
威
利
=
臣 
亦
出
庭
作
證
,
據 

彼
槽
・
其
子
於 
一 
九
五 
一 
年
吿
歸
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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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夫
妻
貳
人
•
欲
向
筋
華
人
買
燒
酒
， 

而
遇
«
華
人
突
擊
之
■
不
得
不
與
之
相
 

抗
而
有

1

人
拿
斧
擊
酷
華
人
・
， 

原
告
方
間
是
誰
拿
斧W'
而
或
利
三 

臣
囘
答
謂
■
其
子
偶
是
女
者
•
後
經
可 

^
律
師
審
問
證
人
•
又
稱
其
本
人
之
口
 

供 

或
有
階
能
云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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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加

婦

女

會

求

政

府

 

取

消

購

馬

乍

連

稅

 

奥
太
五 

十
一 
日
加
拿
大
枇
電
・ 

加
拿
大
全
國
婚
女
曾
■
伞
日
呈
靖
加
政
 

府
•
取
消
爲
乍
連
(
不
打
代
用
品
)
稅
。
一 

中
央
政
府
•
現
在
微
屬
乍
連
稅
百
 

份
之
十
，
， 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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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女
會
稱 

爲
乍
連 
一 
如
其
他
一 

食
物
■
普
靖
爲
家
中
之
必
需
品
，
故
購
一 

買
爲
乍
連
。
而
要
納
稅
 

極
不
公
道
云
一
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 

貿

易

部

長

謂

加

拿

大

 

明

年

依

然

旺

盛

 

芝
加
哥
•
十
L
R
論
壇
報
消
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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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拿
大
貿
易
部
長
考
氏
■
昨
日
向
礎
國
 

商
界
»
人
發
衷
談
話
 

謂
加
拿
大
之
工
 

商
第
•
明
年 
一 
定
繼
續
發
展
•

一 

考
氏
此
曹
，，是
彼
昨
日
參
加
芝
加

哥
第
一 
國
家
銀
行
所
召
開
之
圓
桌
會
•

一 

.■ 
射
的
羹
鼠
商
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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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我
衷
者
 "
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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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
実
國
商
人
，.
對
於
明
年
之
經
濟
情
形
 

。
亦
名
敝
表
示
樂
觀
••
一

會
畢
・
考
氏
在
加
拿
大
顕
使
館
記
 

者
招
待
會
•
發
表
意
見
謂
。
他
絶
對
不 

怕
共
座
黨
份
手
混
入
本
國
政
府
機
關
. 

並
@
加
騎
整
爲
全
世
界
最
優
秀
之
警
察
 

組
織j
而
足
以
施
付
此
種
威
脅
.
」 

考
氐
又
統
任
主
持
加
备
大
原
孑
能
 

研
究
工
作
之
國
陂
生
產
部
部
長

-,•'•他
極
 

賛
成
愛
善
考
華
總
統
•
集
中
全
世
界
原
 

子
能
原
料
 

造
福
人
類
之
主
張
..
而
道
 

測
聯
合
國
•
一
旦
接
納
礫
績
統
之
建
議 

則
加
拿
大
一 
定
馬
上
*

加
；

考
氏
又
謂
•
加
奥
邦
交
密
切
，爲
 

歷
來
所
未
竺
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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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
氣

報

一

吿

 

據
天
文
台
報
吿
稱
.
婁
哥
華
今
日
 

落
雨 

明R
天
陰
而
南
雨
 

今
日
最
低
一 

溫
度
為
三
十
八
度
•
兩
日
最
高
溫
度
爲

一
四
十
五
度
云

報

吿

一 

歐

洲

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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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
軍

飛

機

大

部

改

用

新

式

噴

射

機

 

第

一

 

綫

空

軍

有

飛

機

五

千

架

 

法
京
，
巴
黎
拾
营H

si

透
社
■

歐
洲
聯1* ■
高m
帥
冠
"
將
軍
•
昨
對 
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機
構
誼
事
委M
會
報
吿
謂
 ̂
■
現
南
四
十
師
陸
霞
及
第一 8
 

一
空w
飛
經 X
 
千
架
・
埠
備
對
付
蘇
個
之
任
何
攻
襲
，
彼
銅
一
九 $
三
確
爲
北
大
 

一
西
洋
公
約
聯
車 B
事
埠
備
最
遇
步
之 
一 
年
•
較
副
年
通
婚
約
百
分
之
叁
十
 

軍 

事
委
・
會
於
檢
射
今
年
軍
奉
埠
備
中
。
認
爲4
年
重
事
埠
«
 之
最
大
弱
点
 
爲 

空
軍

：6

展
•
未
能
依
照
原
訂
預
算
。
但
官
方
對
聯
車
现
大
嫌
模
鶏
普
通
式
飛a
 

改
用
噴
射
式
卅
機
之
車S
 
戌
滿
箴

2

謀
人
員
•
昨
鮮
細
时
為
原
子
能
載
事
 

銀
普
通
陸
戰
之
影

査

境
已
連
有0
子
能
武
器
抵
德
國
・
聯
學
塗
事
首lit •
境
亦
備
顧
子
能
武
器

厂
列
入
北
大
西
洋
聯
軍
之
誼
事
叶
創
內
 

、

軍
學
委
員
會
•
昨
俱
認
爲
西
歐
■
 

事
之
最
大
収
点
爲
西
德
因
各
 «
政
治 

關
係
•
迄
今
未
能
建
軍
十
二
師
•
以
■
 

加
歐
洲 »
 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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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

一

種

 

不

用

人

駕

駛

轟

炸

機

 

美
康
，•
盛
頓
拾
日
典 

|®敵
載 

美
國
現
正
在
進
行
建
造
至
少
兩
架
不
用
 

-
人
駕
駛2
轟
炸
機
・
其
動
機
乃
因
現
在
 

引
導
飛
雷 I:®
展
■
可
能
越
過
海
洋2
 

結
果
云但

在
此
糙
遠
程
之
引
導
飛
雷
，未 

能

11 實
完
成
之
前
•
此 ®
火
箭
式
之
長
 

距
離
而
速
度
甚
高
之
毒
炸
機
•
會
在 

此
段
過
程
中
應
用
•

最
近
之
壺
秋
爲
諾
夫
洛XB162

 

號
•
名
叫
「史
拿
奇
」
。
而
正
式
命
名
爲 

「
轟
炸
飛
雷
」
。

此
間
推
測
(
史
拿
奇
』爲
用
噴
射
動
 

力
，
而
其
距
離
遠
過
現
在
之
引
導
武
器
 

■
題
然
此
種
機
能
自
動
測
航
及
飛
返
基
 

地
之
制
度
一
而
不
用
母
 ®
之
指
導
云
■ 

空
軍
曾
經
試86

週
豊
種
「
面
對
面 

」
之
武
器
-
此
械
武
器
爲
「
爲
泰
多
」 

噴
射
式
武
器
■
彼
殯
要
「射
擊
」•
始
能 

越
過 
一 
千
里
之
水
程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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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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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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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

備

往

电

高

氏

 

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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紐
約1
豊R
美
聯
蜜
社
， 

美
小
胡
曾
主
禍
及
會
国
會
見
高
氏
者
" 

已
随
時
段
備
赴
曾
.
奧
太
瓦
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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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太

平

洋

艦

隊

參

謀

 

離

台

囘

珍

珠

港

 

台
北
•
拾
日
聯
合
社
電
- 
美
國
太 

平
洋
艦
隊
總
參
謀
史
多
士
海
軍
少
將
. 

在
此
作
三
日
訪
問
台
富
局
後
•
彼
率
日 

已
離
台
囘
珍
珠
港
■
缰
稱
史
多
士
海
軍 

少
將
訪
台
期
內
。
可
能
曾
與
國
方
高
級
 

當
局
•
商
討
防
務
及
增
强
國
方
海
事
實
 

力
之
計
割
云

孤

平

指

控

美

特

務

 

慫

恿

戰

俘

暴

動

 

日
本
• 
東
京
怡
日
美
聯
駐
電

此

間
人
士
•
收
聽
北
平
電
直
發
出
之
消
息
 

謂
•
北
平
指
控
•
美
特
務
混
入
於
板
門
 

店
期
俘
營
中
•
計
献
於
十
二
月
廿
三
日
 

您
恿
反
共
戰
俘
■
大
量
衝
出
營
房
云
一
。 

勤
伴
於
恰
二
月
廿
」二
日
到
朗
完
結 

・
但
照
停
載
協
定
規
定
載
俘
仍
須
被
 

中
立
國
看
管
卅
日
云

北
平
播
音
，引
用
彼
勧
謀
返
共
區
 

之
戰
俘
說
結
謂
■
美
特
鮪
早
已
费
些
一
計 

劃
，
若
拾
二
月
廿
三
日
■
反
斐
戰
俘
不 

被
釋
放
，
則
彼
等
會
開
始
暴
動
及
衝
出
 

營
房
云

代
表
•
小
予
會
中
加
拿
大
方
面
■
相
信 

爲
一 
名IS

級
之
騎
警
人
員
云
 

據
髙
氏
本
人
•
屢
次
聲
明
謂
，
彼 

並
未
有
任
何
新
秘
密
修
表
■
但
會
射
助 

淸
除
間
諜
 Z
常
見 

彼
又 
8W 
・
彼
曾
收 

到
务
極
高
級
人
員
之
情
 *
 •
英
，
奥
• 

法
官
有
。
關
我
原
子
者
其
秘
密
性
甚
高
 

・
故6
今
仍
未
敢
敏
表
其
中
關
放
戰
 

時*

介
石
之
危
險
局
勢
・
仍
由 »
方
駐 

中
國
使
銷
而
來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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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強

要

求

理

會

停

止

 

伊

之

約

但

水

利

工

程

 

紐
約
，
聊
合
國
十
一
日
美
聯
社
就
 

據
軸
吿
云 

西
方
三
强
.
準
備
飴
求 

聊
合
國
变
全
理
事
曾
•
栗
求
伊
色
列
停
 

止
爭
辯
已
久
之
約
但
河
水
工
程
 

查
叙
相
亞
謂
。
約

e1

之
水
利
工
程 

爲
破
壞
巴
勒
斯
坦
之
停
載
協
定
 

但
伊 

色
列 

311
謂 

此
純
粹81
經
濟
上
之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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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與
停
戰
協
定
無
關
云

u^z^

S
S
C

冠

沙

將

軍

將

請

 

增

加

聯

軍

實

力

 

法
京
・
巴
黎
拾B
聯
合

it
電
、
消 

息
靈
通
方
面
，
謂
北
大 ̂

洋
公
約
聯
軍 

統
帥
冠
沙
將
軍
，
將
於F
週
請
求
北
大 

0
洋
公
約
增
加
飛
機
宜
千
二
百
架
・
並 

增
强
地
面
部
隊
目
分
之
十
。
據
斜
空
軍 

仍
爲
北
大
的
洋
公
約
， 
在
西
歐
防
務
最 

弱
之
一
環
，
如
若
冠
沙
之
請
求
獲
得
通
 

過
•
則
北
大
西
洋
聯
單
駐
歐
之
空
軍
， 

將
由
四
千
四
百
架
飛
機
 

增
至
五
千
六 

百
架
一
陸
軍
由
九
十
八
師
增
至
豈
百
零
 

八
師

‘
查
十
四
國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國
之
外
 

艮
•
財
長
及
國
防
部
長
。
共

it
十
餘
人 

。
下
週
将
在
巴
黎
舉
行
會
歸
三
日

聯

方

說

俘

全

無

效

果

 

高
鹿
•
板
門
店
十
一
日
美
聯
社
電
 

•
聯
軍
方
面
 

盡
力
去
将
親
共
戰
俘
勸
 

帥
返
电
反
共
陣
營
方
面
 
@
今
日
情
形 

■
廿
力
名
戰
俘
不
肯
離
勸
説
中
心
•
似 

乎6
勸
說
奉
韓
會
見
代
表
之
勢
 

故
今 

日
乏
勸
視
乃
停
止
，

中
遣
曾
主
席
都
米
亞
云
，
若
觀
共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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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俘
•
仍
不
遵
守
中
潰
會
所
觀
之
規
則
 

則
勸
佯
會
從
此
而
停
止
云
 

共
方
要
求
•
於
星
朗
六
日
會
見
二
 

百
$
 拾
名
反
共
«
 俘
 

仍
中
遣
曾

to， 

反
共
戰
俘
不
願
會
見
，
故
亦
不
成
功
。 

■
特
使
阿
瑟
典
•
仍
壓
持
原
藤
■ 

彼
會
返
，
過
型
總
・
彼
禍
若
入
方
•
幟 

怠
和
曹
成
功
•
彼
之
顧
問
楊
堅
尼
 
一 
可 

以
代
黑
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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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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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
軍

放

棄

 

一 

基

地

「
 

退

入

山

區

游

擊

越

共

 

越
南
• 
河
內
十
壹
日
統
壹
*

・ 

法
軍
現
已 
Ne
位
於
河
内
西
北
二
百
英
里
 

之
麗X
師
音
)
放
棄
・
個
法
寧
於
囊
守
 

核
地
前
，
盡
將
城
內
之
軍
事
 

16
備
破
壞 

查 
681 
地
爲
越
共
包
圍
爲
久
•
守
衙
該
 

地
之
法
军
■
其
給
餐
全
鼻
法
機
接
濟
■ 

蔭
軍
於
前
兩
日
•
巴
開
始
撤
退
 

但
至 

今
日
始
宣
佈
。
法 B
撤
退
後
•
退
笹
附 

近
山
區
•
聯
合
反
共
份
子
，
對
越
共
展 

開
游
擊
戰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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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
候

俄

對

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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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

 

演

講

之

意

見

 

華
禱
頓
十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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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幾
總 

統
愛
善
考
準
 

對
莫
斯
科
鼠
台
之
反
應
 

■
仍
未
認
爲
失
望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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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
宮
軽
曹
人
謂
 

美
國
仍
等
待
蘇
聯
加
以
詳
細
之
考
慮
所
 

答
覆
或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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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S
準
•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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